
景文科技大學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一、本校教職員工生，因公奉

派出差報支旅費，依本要

點辦理。 

一、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奉派

出差報支旅費，依本要點

辦理。 

本要點第八點(二)包含本校

學生，與現況不符，擬增列學

生以符實際。 

二、旅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

及膳雜費，其報支數額如

附表一。 

二、旅費分為交通費、住宿費

及膳雜費，其報支數額如

附表一。 

未修正 

三、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行

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

先填具出差申請單(如附

件)，會人事室、會計室後

報請校長核准。 

三、出差人員之出差期間及行

程，應視事實之需要，事

先填具出差申請單(如附

件)，會人事室、會計室後

報請校長核准。 

未修正 

四、出差事畢，應於 15 日內

檢具出差旅費報告表，連

同有關書據，一併報請審

核。 

四、出差事畢，應於 15 日內

檢具出差旅費報告表，連

同有關書據，一併報請審

核。 

未修正 

五、交通費報支規定如下： 

(一)交通費包括行程中

必須搭乘之飛機（需

事先經校長核准）、

高鐵標準車廂、汽車

（指公民營客運汽

車）、火車、捷運、

輪船等費，均檢據按

實報支；領有優待票

而仍需全價者，補給

差價。但搭乘學校公

務車或領有免費票

或搭乘便車者，不得

報支交通費。 

(二)因公、民營公車無法

到達或攜帶貴重物

品或急要公務者

外，其搭乘計程車之

費用不得報支。 

(三)如駕駛自用汽（機）

車者，交通費得按同

路段公民營客運汽

車或火車最高等級

之票價報支，不得另

行報支油料、過路

（橋）、停車等費

用，如發生事故，亦

不得報支公款修理。 

五、交通費報支規定如下： 

(一)交通費包括行程中

必須搭乘之飛機及

高鐵（需事先經校長

核准）、汽車（指公

民營客運汽車）、火

車、捷運、輪船等

費，均檢據按實報

支；領有優待票而仍

需全價者，補給差

價。但搭乘學校公務

車或領有免費票或

搭乘便車者，不得報

支交通費。 

(二)因公、民營公車無法

到達或攜帶貴重物

品或急要公務者

外，其搭乘計程車之

費用不得報支。 

(三)如駕駛自用汽（機）

車者，交通費得按同

路段公民營客運汽

車或火車最高等級

之票價報支，不得另

行報支油料、過路

（橋）、停車等費

用，如發生事故，亦

不得報支公款修理。

為精減出差人旅途時程，擬放

寬搭乘高鐵標準車廂者免事

先經校長核准，但搭乘飛機者

仍需述明事由，事先經校長核

准。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四)訪視實習學生若報

支計程車資，需合乎

一天訪視二家（含）

以上實習單位，且每

天報支車資不得超

過新台幣二百五十

元整。 

(五)若公務需要搭乘計

程車者，需事先經校

長核准，且每天報支

車資不得超過新台

幣二百五十元整。 

(四)訪視實習學生若報

支計程車資，需合乎

一天訪視二家（含）

以上實習單位，且每

天報支車資不得超

過新台幣二百五十

元整。 

(五)若公務需要搭乘計

程車者，需事先經校

長核准，且每天報支

車資不得超過新台

幣二百五十元整 

 

六、出差台中、宜蘭（含）以

南，因業務需要經事先核

准，且有在出差地區住宿

事實者，得在附表一所列

限額內，檢據（需有景文

科技大學抬頭或

02276279 之統一編號之

發票）報支住宿費。若依

行程得於起程日當日前

往者不得報支前一日住

宿費；得於出差當日返回

者也不得報支該日住宿

費。 

六、出差台中、宜蘭（含）以

南，因業務需要經事先核

准，且有在出差地區住宿

事實者，得在附表一所列

限額內，檢據（需有景文

科技大學抬頭或

02276279 之統一編號之

發票）報支住宿費。若依

行程得於起程日當日前

往者不得報支前一日住

宿費；得於出差當日返回

者也不得報支該日住宿

費。 

未修正 

七、由出差單位提供住宿者，

不得報支住宿費，但膳雜

費得按附表一所列每日金

額二分之一報支。出差台

中、宜蘭（含）以北且當

日往返者得按附表一所列

每日膳雜費標準二分之一

報支。 

七、由出差單位提供住宿者，

不得報支住宿費，但膳雜

費得按附表一所列每日金

額二分之一報支。出差台

中、宜蘭（含）以北且當

日往返者得按附表一所列

每日膳雜費標準二分之一

報支。 

未修正 

八、(一)大台北地區未超過

60 公里，不得報支

膳雜費。 

八、(一)大台北地區未超過

60 公里，不得報支

膳雜費。 

未修正 

(二)本校學生代表學校

參加各項活動，交通

費及住宿費得檢附

大眾運輸工具之票

根、住宿發票核實報

支（每日最高九百

元），膳雜費每日二

百五十元（含茶水

費）。 

(二)本校學生代表學校

參加各項活動，交通

費及住宿費得檢附

大眾運輸工具之票

根、住宿發票核實報

支（每日最高九百

元），膳雜費每日二

百五十元（含茶水

費）。 

未修正 



擬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九、各種計畫案及獎助教職員

工之研習活動，在補助及

獎助限額內所報支之差旅

費亦依本要點辦理。 

九、各種計畫案及獎助教職員

工之研習活動，在補助及

獎助限額內所報支之差旅

費也依本要點辦理。 

文字修訂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公布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

校長核定後公布後實施。

增列修訂時亦同 

 附表：鐵路東部幹線自強號列

車票價表 
鐵路西部幹線自強號列

車票價表 

因鐵路票價不定期變動，為符

實際，擬刪除，改附鐵路局

票價表網址供出差人點閱查

詢。 

景文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出

差旅費標準表 

景文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出

差旅費標準表 

未修正 

註：1.機票票根遺失者，需開

立搭機購票證明；住宿

無發票憑證者減半支

給。 

註：1.機票票根遺失者，需開

立搭機購票證明；住宿

無發票憑證者不得報

支。 

配合行政院國內出差旅費要

點，住宿費應檢據在本要點每

日住宿費列支，未能檢據者，

按二分之一列支。 

註：3.差旅費已由其他機關補

助者，不得於本校經費

內重複申請費。 

註：3.若出差單位有補助經費

者，不可申請差旅費。

文字修訂 

景文科技大學教職員工生出差旅費標準表 

    類別 

 

 

項目 

教授、副教授、

助理教授、教學

訓總研三四

長、處、館、院

（所）長、系、

室主管任 

講師、組長、助

教、職員 

技工、司機、工

友 

學生 

每日膳雜費 550 500 450 250 

每日住宿費 1,600 1,400 1,200 900 

交通費 依國內出差旅費報支要點第五條辦理。 

註：1.搭乘飛機者應檢附機票票根，機票票根遺失者，需開立搭機購票證明；住宿費未能檢

據者，按二分之一列支。 

2.膳雜費無需檢附憑證。 

3.差旅費已由其他機關補助者，不得於本校經費內重複申請費。 

 



景文科技大學教職員出差申請單  

一、凡本校教職員因公出差應事先提出申請，並於出差完畢後七日內辦理報領出差旅費手續，逾時

歉難受理。 

二、出差申請單，請出差人員填妥後，檢附有關文件，以憑轉報。 

三、經費來源請務必填註。 

姓 名 所 屬 單 位 職 稱 

   

出 差 事 由 檢 附 有 關 文 件 

  

出 差 地 點 出差起訖日期及天數 職 務 代 理 人 

 

自    年    月    日 起

至    年    月    日 止

共                天 (簽章) 

經 費 來 源 【 請 務 必 填 註 】 

 

擬 乘 交 通 工 具 【請詳細註明】欲搭乘飛機及高鐵原因 

  

單 位 主 管 相關單位主管【含院長】 人 事 室 主 任 

   

會 計 主 任 校              長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填表人                  (簽章) 

※ 出差人員請憑本申請單辦理報銷 



景文科技大學 

支出憑證黏存單 

(國內出差旅費報告表專用) 

□戶名：                      ；帳號：                                  

□銀行(郵局)名稱：                                                          

□代墊人：                   身分證號碼（或統一編號）：                 
憑 證 編 號 金額 用   途   摘   要 

萬 千 百 十 元 
第    號 

     

學校經費 

計畫經費(計畫名稱及編號：                        )
 

預    算    科    目 工作（或業務計畫）及用途別 

  

出 差 人 單 位 主 管 
(或計畫主持） 人 事 單 位 會 計 單 位 機 關 長 官

或 授 權 代 簽 人

 
 

   

 
 

 

  

黏貼單據    張 

證 憑 黏 貼 線 
 

姓 名 

( 身 份 證 字 號 ) 
 

職等
 

職稱 
 

出  差  事  由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起
止共計  日附單據  張 

項目 摘要 金額 

交通費 

(

請
打
ˇ) 

□公車：學校至捷運       元；□捷運：        站至       站       元

□鐵路：           元；□高鐵(檢附標準車廂車票根)：       元

□飛機(檢附機票)：       元 

膳雜費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共      日；每日        元 

住宿費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共      日；每日        元 

合             計 

 
 




